
附件3

峨边彝族自治县林业局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县林业局设4个办公室，分别是：办公室(计财室)、产业发展股、生态保护修复股（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森林资源管理股（火灾预防股）。
县林业局设下属事业单位3个和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1个，分别是：峨边彝族自治县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峨边彝族自治县林政稽查大队、峨边彝族自治县国有林场、峨边彝族自治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2） 机构职能
1.负责全县林业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拟订全县林业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全县森林、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推进全县林业数字化建设。
2.组织全县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导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育，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城乡绿化、城市园林工作。指导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承担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3.负责全县森林、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县森林采伐限额。负责林地管理，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管理国有森林资源，承担林地征用、占用的申报和国有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变动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订全县湿地保护规划，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4.负责监督管理全县荒漠化防治工作。组织开展荒漠调查，组织拟订石漠化防治建设规划并监督实施，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组织沙尘灾害预测预报和应急处置。
5.负责全县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按分工监督管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6.负责监督管理全县各类自然保护地。拟定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负责国家公园申报设立、规划、建设和特许经营等工作，负责县级政府直接行使和代理行使全民所有权的国家公园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出新建、调整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申报建议并按程序申报，会同有关部门审核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
7.负责推进全县林业改革相关工作。拟订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区、国有林场等重大改革意见并监督实施。拟订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指导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工作，监督林权纠纷调处和林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组织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作。
8.拟订全县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及竹木材利用政策，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全县林业综合开发和生态扶贫相关工作，推进全县林竹产业带和产业基地建设。指导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推进林业绿色产业发展。
9.指导全县国有林场、国有林区基本建设和发展，组织林木种质资源普查，组织建立种质资源库，负责良种选育推广，管理林木种苗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质量。监督管理林业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
10.指导全县森林公安工作，监督管理森林公安队伍，指导全县林业重大违法案件的查处，负责相关行政执法监管工作，指导林区社会治安治理工作。
11.负责落实全县森林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指导森林火情监测预警、火灾预防工作，发送森林火险信息。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必要时，可以提请县应急管理局，以县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12.监督管理全县林业县级以上资金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各类预算内投资、县级以上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按县政府规定权限，核报、核准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参与拟订全县林业经济调节政策，组织实施林业生态补偿工作。
13.负责林业科技、教育和对外交流工作，指导全县林业人才队伍建设，承担湿地、防治荒漠化、濒危野生动植物等国际公约履约有关工作。
14.负责林业行政复议的办理和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负责林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负责林业行政许可及相关行政服务信息共享工作；负责处理行政审批、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提出的事中事后监管建议意见。
15.承担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便民化等工作。
（三）人员概况
县林业局总编制105名，其中：行政编制13名，工勤编制1名，参照公务员管理编制3名，事业编制88名。在职人员总数105名，其中：行政15名，工勤0名，事业90名。离休0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县林业局2021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7151.32万元，基本预算收入1897.41万元（其中：县级预算收入1897.41万元），项目预算收入5253.91万元（其中：县级预算收入1908.99万元，上级预算收入3344.92万元）。项目预算收入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收入（万元）

	1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生态护林员补助）
	129.00 

	2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社会保险补助）
	120.85 

	3
	川财资环[2021]0079号，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社会保险补助）资金（第二批）
	27.60 

	4
	川财资环[2021]0079号，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离退休人员社保补助）资金（第二批）
	2.40 

	5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15.43 

	6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退耕还生态林补助）
	214.14 

	7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3.32 

	8
	川财资环[2021]0052号，下达2021年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前一轮退耕还林粮食运费补助
	4.50 

	9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长江经济带（大渡河、官料河、白沙河流域）林竹产业恢复发展项目编制费用）
	26.00 

	10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国有林区森林康养项目编制费用）
	6.00 

	11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与建设项目编制费用）
	26.00 

	12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沿大渡河段林业生态经济园建设项目编制费用）
	6.00 

	13
	政府批示（2021）51号《关于解决县森林专业扑火队初期建设资金的请示》
	29.40 

	14
	政府批示〔2021〕24号关于拨付2018年度集体林森林抚育项目资金的请示
	47.31 

	15
	政府批示〔2021〕68号关于拨付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请示
	133.87 

	16
	政府批示[2021]67号关于拨付2018中央和省级财政造林补贴项目资金的请示
	250.00 

	17
	政府批示[2021]18号-国有林场新场苗圃地租金
	5.99 

	18
	政府批示[2016]87号，前一轮退耕还林巩固补助2021年度资金需求
	47.35 

	19
	政府批示[2020]186号，关于解决食用陆生动物人工驯养繁育单位关闭退出补偿资金的请示
	2.97 

	20
	政府批示[2021]23号-2021yb政府批示[2021]23号关于拨付2017年度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资金的请示
	120.00 

	21
	政府批示[2020]116号，关于解决《峨边县森林防火规划》编制经费的请示
	8.60 

	22
	峨财政农[2018]73号关于解决10万亩山桐子产业基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费的请示
	6.60 

	23
	政府批示2015年精准扶贫-核桃产业建设核桃苗采购合同书遗留问题所需资金
	15.00 

	24
	乐市财政环[2021]0007号，关于下达2020年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第一批）市级分成项目支出资金的通知
	20.00 

	25
	乐市财政建[2021]0081号，关于下达2021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出预算的通知（人工造乔木林1万亩）
	800.00 

	26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造林绿化）资金
	350.00 

	27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林草产业发展）资金
	100.00 

	28
	乐市财政环[2021]0026号，关于下达 2021 年市级森林植被恢复费的通知
	2.61 

	29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国有林管护补助）
	275.40 

	30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生态护林员）
	237.00 

	31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国有林管护补助）
	68.25 

	32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公共管护支出）
	5.00 

	33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
	409.48 

	34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38.63 

	35
	川财资环[2021]0078号，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第二批）预算
	8.91 

	36
	野保基金
	14.94 

	37
	行政刑事案件技术鉴定费
	5.00 

	38
	古树名木日常管护专项经费
	0.34 

	39
	国有林森林保险费
	8.50 

	40
	川财资环[2021]0003号，关于预拨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地方专业扑火队伍装备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
	29.31 

	41
	林业局护林防火宣传费、应急准备金
	10.90 

	42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森林草原防火补助）资金
	29.00 

	43
	川财资环[2021]0074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森林草原防火补助）
	27.53 

	44
	川林工站[2020]0018号，四川省林业工作总站关于上交世行项目省级公共费用的通知
	59.31 

	45
	川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大堡桥楼村油桐基地建设）
	3.29 

	46
	峨财政[2021]105号，关于下达2021年新一轮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一次性生活补助
	0.80 

	47
	峨财政[2021]0044号，关于下达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2021年第一季度相关待遇保障经费的请示（贫困村）
	0.64 

	48
	峨财政[2021]0128号，下达新一轮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员2021年6至9月相关待遇保障经费
	1.38 

	49
	峨财政[2021]0079号，下达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2021年第二季度相关待遇保障经费（贫困村）
	0.43 

	50
	2021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竹产业发展）
	350.00 

	51
	贫困生态护林员专项经费
	36.11 

	52
	峨财政[2021]0029号2021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档案经费
	0.50 

	53
	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毛坪凡山村产业路建设）
	74.00 

	54
	川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提管理费）
	2.60 

	55
	川财外债[2021]0015号,四川长江流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
	1035.73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县林业局2021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4606.74万元，其中：基本预算支出1897.41万元，项目预算支出2709.33万元。项目预算支出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支出金额（万元）

	1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生态护林员补助）
	70.40 

	2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社会保险补助）
	120.85 

	3
	川财资环[2019]0063号,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2016年退耕还林）
	55.48 

	4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15.43 

	5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退耕还生态林补助）
	203.86 

	6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3.32 

	7
	川财资环[2021]0052号，下达2021年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前一轮退耕还林粮食运费补助
	4.50 

	8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长江经济带（大渡河、官料河、白沙河流域）林竹产业恢复发展项目编制费用）
	26.00 

	9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国有林区森林康养项目编制费用）
	6.00 

	10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与建设项目编制费用）
	26.00 

	11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沿大渡河段林业生态经济园建设项目编制费用）
	6.00 

	12
	政府批示（2021）51号《关于解决县森林专业扑火队初期建设资金的请示》
	29.40 

	13
	政府批示〔2021〕24号关于拨付2018年度集体林森林抚育项目资金的请示
	47.31 

	14
	政府批示〔2021〕68号关于拨付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请示
	133.87 

	15
	政府批示[2021]67号关于拨付2018中央和省级财政造林补贴项目资金的请示
	250.00 

	16
	政府批示[2021]18号-国有林场新场苗圃地租金
	5.99 

	17
	政府批示[2016]87号，前一轮退耕还林巩固补助2021年度资金需求
	47.35 

	18
	政府批示[2020]186号，关于解决食用陆生动物人工驯养繁育单位关闭退出补偿资金的请示
	2.97 

	19
	政府批示[2021]23号-2021yb政府批示[2021]23号关于拨付2017年度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资金的请示
	120.00 

	20
	政府批示[2020]116号，关于解决《峨边县森林防火规划》编制经费的请示
	8.60 

	21
	峨财政农[2018]73号关于解决10万亩山桐子产业基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费的请示
	6.60 

	22
	政府批示2015年精准扶贫-核桃产业建设核桃苗采购合同书遗留问题所需资金
	15.00 

	23
	川财资环[2020]0057号，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第二批）
	9.99 

	24
	川财农[2018]230号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森林抚育补助）
	120.65 

	25
	川财农[2019]71号文件，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第二批）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
	54.98 

	26
	川财资环[2019]26号文件，返还2019年1至6月森林植被恢复费
	32.47 

	27
	川财资环[2019]0062号,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退耕还林生态林补助）
	193.87 

	28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国有林管护补助）
	68.66 

	29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生态护林员）
	237.00 

	30
	川财资环[2019]0062号文件，下达2020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
	8.94 

	31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公共管护支出）
	5.00 

	32
	川财资环[2019]0062号文件，下达2020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公共管护支出补助）
	4.72 

	33
	川财资环[2019]0062号文件，下达2020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
	18.79 

	34
	川财农[2018]0228号提前下达2019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集体和个人国家级公益林
	0.35 

	35
	川财资环[2020]0017号，关于下达2020年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预算的通知
	38.00 

	36
	野保基金
	14.94 

	37
	行政刑事案件技术鉴定费
	5.00 

	38
	古树名木日常管护专项经费
	0.34 

	39
	国有林森林保险费
	8.50 

	40
	川财资环[2021]0003号，关于预拨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地方专业扑火队伍装备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
	29.30 

	41
	林业局护林防火宣传费、应急准备金
	10.90 

	42
	川林工站[2020]0018号，四川省林业工作总站关于上交世行项目省级公共费用的通知
	59.31 

	43
	川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大堡桥楼村油桐基地建设）
	3.29 

	44
	川财农[2019]0164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关于下达2019年省级财政脱贫攻坚资金（支持藏区彝区内生动力）的通知如数下达。（农产品加工厂项目）230万元
	112.97 

	45
	峨财政[2021]105号，关于下达2021年新一轮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一次性生活补助
	0.80 

	46
	峨财政[2021]0044号，关于下达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2021年第一季度相关待遇保障经费的请示（贫困村）
	0.64 

	47
	峨财政[2021]0128号，下达新一轮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员2021年6至9月相关待遇保障经费
	1.38 

	48
	峨财政[2021]0079号，下达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2021年第二季度相关待遇保障经费（贫困村）
	0.43 

	49
	2021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竹产业发展）
	350.00 

	50
	贫困生态护林员专项经费
	36.11 

	51
	峨财政[2021]0029号2021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档案经费
	0.50 

	52
	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毛坪凡山村产业路建设）
	74.00 

	53
	川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提管理费）
	2.60 



3、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1.部门管理
(1)预算管理。我局按三定方案设置的机构职能和部门目标细化量化指标，全覆盖编制部门预算。在预算执行中，部门目标实际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一致，达到预期绩效目标。支出的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中“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科目与决算数偏差程度在10%以内，预算编制科学准确。
在整个预算管理过程中，我局严格按照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无违纪违规问题，部门预算管理合规。
(2)内部控制管理。我局按照内控制度建设规定，建设了完整的内控制度，涵盖了经济业务及单位管理的各个方面。单位管理运行及经济业务均按照内控制度执行。
(3)完成结果。部门预算全年执行进度64.42%。
（二）项目预算管理
我局预算项目管理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管理情况

	1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生态护林员补助）
	完成聘请732名贫困户为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补助0.5万元。

	2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社会保险补助）
	天保工程项目人员社会保险全员参保，参保率达到100%。

	3
	川财资环[2021]0079号，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社会保险补助）资金（第二批）
	天保工程项目人员社会保险全员参保，参保率达到100%。

	4
	川财资环[2021]0079号，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离退休人员社保补助）资金（第二批）
	天保工程项目人员社会保险全员参保，参保率达到100%。

	5
	川财资环[2020]010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完成上一轮退耕还林0.15万亩补助兑现工作，每亩合计补助260元。

	6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退耕还生态林补助）
	完成上一轮退耕还林101930亩森林抚育兑现工作，每亩补助20元。

	7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完成上一轮退耕还林0.15万亩补助兑现工作，每亩合计补助260元。

	8
	川财资环[2021]0052号，下达2021年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前一轮退耕还林粮食运费补助
	完成上一轮退耕还林0.15万亩补助兑现工作，每亩合计补助260元。

	9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长江经济带（大渡河、官料河、白沙河流域）林竹产业恢复发展项目编制费用）
	完成项目方案编制并申报成功

	10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国有林区森林康养项目编制费用）
	完成项目方案编制，申报失败

	11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与建设项目编制费用）
	完成项目方案编制并申报成功

	12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沿大渡河段林业生态经济园建设项目编制费用）
	完成项目方案编制，申报失败

	13
	政府批示（2021）51号《关于解决县森林专业扑火队初期建设资金的请示》
	完成组建峨边彝族自治县森林扑火队，队伍成员50人，并在2021年1月1日-2021年5月31日期间开展培训，提升综合扑火能力。

	14
	政府批示〔2021〕24号关于拨付2018年度集体林森林抚育项目资金的请示
	完成上一轮退耕还林23655亩森林抚育兑现工作，每亩补助20元。

	15
	政府批示〔2021〕68号关于拨付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请示
	完成上一轮退耕还林66935亩森林抚育兑现工作，每亩补助20元。

	16
	政府批示[2021]67号关于拨付2018中央和省级财政造林补贴项目资金的请示
	完成造林面积0.5万亩，兑现补助资金250万元。

	17
	政府批示[2021]18号-国有林场新场苗圃地租金
	苗圃租地119.74亩，每亩租金500元。支付租金5.99万元。

	18
	政府批示[2016]87号，前一轮退耕还林巩固补助2021年度资金需求
	完成上一轮退耕还林0.15万亩补助兑现工作，每亩合计补助260元。

	19
	政府批示[2020]186号，关于解决食用陆生动物人工驯养繁育单位关闭退出补偿资金的请示
	野生动物驯养场所关闭补助，支付补助费用2.97万元。

	20
	政府批示[2021]23号-2021yb政府批示[2021]23号关于拨付2017年度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资金的请示
	完成低质低效林改造0.6万亩，每亩补助200元，支付补助资金120万元。

	21
	政府批示[2020]116号，关于解决《峨边县森林防火规划》编制经费的请示
	完成《峨边彝族自治县森林防火规划（2020-2025）》，支付编制费用8.6万元。

	22
	峨财政农[2018]73号关于解决10万亩山桐子产业基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费的请示
	完成《山桐子产业基地建设可研报告》，支付编制费用6.6万元。

	23
	政府批示2015年精准扶贫-核桃产业建设核桃苗采购合同书遗留问题所需资金
	支付2015年精准扶贫项目遗留问题相关费用15万元。

	24
	乐市财政环[2021]0007号，关于下达2020年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第一批）市级分成项目支出资金的通知
	峨优1号笋用竹培育项目，该项目未实施。

	25
	乐市财政建[2021]0081号，关于下达2021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出预算的通知（人工造乔木林1万亩）
	竹产业建设项目1.6万亩，项目实施方案待县人民政府审批。

	26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造林绿化）资金
	竹产业建设项目0.5万亩，项目实施方案待县人民政府审批。

	27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林草产业发展）资金
	竹产业建设项目0.2万亩，项目实施方案待县人民政府审批。

	28
	乐市财政环[2021]0026号，关于下达 2021 年市级森林植被恢复费的通知
	无具体项目，未实施。

	29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国有林管护补助）
	天保工程项目人员工资补助

	30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生态护林员）
	完成聘请732名贫困户为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补助0.5万元。

	31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国有林管护补助）
	天保工程项目人员工资补助

	32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公共管护支出）
	完成各村公益林公示牌制作并立牌，支付费用5万元。

	33
	川财资环[2020]12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
	公益林补助资金当年未支付，截止2022年7月，完成补助支付406万元。

	34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公益林补助资金当年未支付，截止2022年7月，完成补助支付38.63万元。

	35
	川财资环[2021]0078号，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第二批）预算
	公益林补助资金当年未支付，截止2022年7月，完成补助支付8.91万元。

	36
	野保基金
	完成野生动物损害林农财产补助，支付补助资金14.94万元。

	37
	行政刑事案件技术鉴定费
	与四川省川南林业局签订业务合同，对违法占地性质进行现场鉴定。支付委托业务费用5万元。

	38
	古树名木日常管护专项经费
	对全县17棵古树名木实施挂牌管护，支付挂牌费用0.34万元。

	39
	国有林森林保险费
	对全县国有林购买森林保险，支付保险费用8.5万元。

	40
	川财资环[2021]0003号，关于预拨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地方专业扑火队伍装备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
	完成购置森林防火专业车辆2辆，已收车并启用。

	41
	林业局护林防火宣传费、应急准备金
	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印发宣传资料。

	42
	川财资环[2021]0053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草改革发展（森林草原防火补助）资金
	购置森林防灭火物质储备，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进入采购方案待县人民政府审批阶段。

	43
	川财资环[2021]0074号，下达2021年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森林草原防火补助）
	购置森林防灭火物质储备，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进入采购方案待县人民政府审批阶段。

	44
	川林工站[2020]0018号，四川省林业工作总站关于上交世行项目省级公共费用的通知
	上缴世行项目公摊费用

	45
	川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大堡桥楼村油桐基地建设）
	大堡乔楼村油桐基地建设，支付补助资金3.29万元。

	46
	峨财政[2021]105号，关于下达2021年新一轮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一次性生活补助
	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一次性生活补助，每人补助2000元。

	47
	峨财政[2021]0044号，关于下达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2021年第一季度相关待遇保障经费的请示（贫困村）
	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补助，每天补助50元。

	48
	峨财政[2021]0128号，下达新一轮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员2021年6至9月相关待遇保障经费
	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补助，每天补助50元。

	49
	峨财政[2021]0079号，下达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2021年第二季度相关待遇保障经费（贫困村）
	县派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补助，每天补助50元。

	50
	2021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竹产业发展）
	竹产业建设项目0.7万亩，项目实施方案待县人民政府审批。

	51
	贫困生态护林员专项经费
	完成732名生态护林员培训2次；购买意外保险300元/人；购买防火工作服732套。

	52
	峨财政[2021]0029号2021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档案经费
	完成2021年度精准扶贫相关档案装订工作。

	53
	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毛坪凡山村产业路建设）
	毛坪凡山村产业路建设

	54
	川财农[2020]0164号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提管理费）
	委托第三方对我县造林项目进行检查验收，支付委托费用3万元。

	55
	川财外债[2021]0015号,四川长江流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
	完成世行项目-四川长江流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的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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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结果应用
(1)信息公开。部门绩效目标已按要求向社会公开；部门已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
(2)自评质量。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与评价组抽查得分差异在5%以内。
(3)整改反馈。针对绩效管理过程中（包括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提出的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并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整体、项目和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94分。
（二）存在问题。无
（3） 改进建议。无
     

                              峨边彝族自治县林业局
                             202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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